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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缓缴2020年所得【点击查看】 

 

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又有新的税收优惠举措。国家税务总局于2020年5月19日发布《关

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，明确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可延缓缴纳所得税。《公告》提出，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，缓解其

生产经营资金压力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现就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一是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。二是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。 

《公告》明确，小型微利企业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，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

所得税。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，可以暂缓缴纳

当期的个人所得税。 

 

中国人大网发布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【点击查看】 

 

2020年5月28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为

“《民法典》”）。《民法典》共7编、1260条，各编依次为总则、物权、合同、人格权、婚姻家庭、继

承、侵权责任和附则，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民法通则、收养法、担保法、合同

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、民法总则同时废止。 

《民法典》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、编订纂修，形成了一部适应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，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，体例科学、结构严谨、规范合理、内容完整并协调

一致的法典。 

此次《民法典》的颁布，值得关注的是电子合同部分，包括规范电子交易行为，对电子合同订立、履

行的特殊规则作出规定，增加了预约合同的具体规定等。从总体来看，民法典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

上，体现了鲜明的数字时代特征。 

 

央行等八部门：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【点击查看】 

 

2020年6月1日， 为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政策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，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、发展

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证监会、外汇局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

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20〕120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 

 

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362/c5150528/content.html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c30834/202006/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.shtml
http://www.safe.gov.cn/safe/2020/0602/1635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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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意见》从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、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

程、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、加强中小微企业信

用体系建设、优化地方融资环境、强化组织实施等七个方面，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。 

《意见》明确，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。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

元，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，释放更多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。支持符合

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，加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。优化新三板发行融资制度，引导和鼓

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专注投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企业。 

 

上海市商务委：在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【点击查看】 

 

近日，上海市商务委根据国务院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及商务部文件要求，上海市商务委发布《市

商务委关于在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为

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决定在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（含临港新片区）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施推行改

革措施。 

《通知》指出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直接取消，依法登记注册的住所位于自贸试验区内的对外贸

易经营者，在货物进出口经营活动中不再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，在办理货物通关手续时不再

提交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数据。 

同时，《通知》还明确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的审批时限由原20个工作日减至10个工作日。 

 

海关总署：试点开展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【点击查看】 

 

近日，海关总署对外发布《关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》（下称《公

告》），决定 自2020年7月1日起 在北 京、天 津、广州 等10个 地方 海关开 展跨 境电商 企业对企 业

（B2B）出口监管试点。 

《公告》明确，企业管理方面，跨境电商企业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、物流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商B2B出

口业务的境内企业，应当依据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有关规定，向所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等；

通关管理方面，跨境电商企业或其委托的代理报关企业、境内跨境电商平台企业、物流企业应当通过

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或“互联网+海关”向海关提交申报数据、传输电子信息，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等。 

 

http://sww.sh.gov.cn/zxxxgk/20200605/eed7877b8bdb435fb9aa978385dc9c17.html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2480148/3136658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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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：依法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指导意见（三）重磅落地【点击查看】 

 

6月16日，最高法发布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（三）》

（下称《指导意见三》）。《指导意见三》在前期发布的系列指导意见基础上，结合审判实践需要，

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运输合同、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，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。 

其中，《指导意见三》明确，对于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，当事人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

无法在原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为由，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说明拟收集、提供证

据的形式、内容、证明对象等基本信息。经审查理由成立的，应当准许，适当延长举证期限，并通知

其他当事人。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。 

http://www.court.gov.cn/fabu-xiangqing-236501.html

